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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财农发〔2021〕68号

西双版纳州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

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的通知

各县市财政局：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动物防疫

等补助经费的通知》(云财农〔2021〕82 号）要求，现将中

央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 35 万元下达你们（资金分配详见附

件)，请列入 2021 年收支科目，收入列“1100252 农林水共同

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科目，支出列“2130108 病虫害 控

制”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，各（市、县）经济分类科目“51301

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”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

— 2 —

一、加强防疫资金使用管理

此次下达中央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主要用于强制免疫、

监测与监管，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，重大动物疫病强制扑杀

等方面。各县市要严格执行《关于修订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

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0〕10 号）《关于完善动

物疫病防控支持政策的通知》（云农牧〔2018〕84 号)等文件

规定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强化资金监管，严格执行有关财

经制度，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。

二、做好强制扑杀资金兑付

为及时兑现半年结算一次的强制扑杀补助政策，此次下

达的强制扑杀补助资金包含 2020年 3月 1 曰至 2021年 2 月

28曰的据实结算强制扑杀补助，以及 2021年 3月 1曰至 2021

年 8 月 31 曰的预拨资金。预拨资金与实际补助的差额部分

将在提前下达 2022 年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时进行结算。

三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

各县市要严格按照预算绩效管理的相关要求，做好本辖

区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将绩效管理工作贯穿于绩效目标编

制、绩效跟踪、绩效评价及结果运用等环节，确保财政资金

安全有效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围绕项目绩效目标，对项目

的组织实施进展情况进行动态跟踪，及时发现并纠正项目实

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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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2021 年中央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分配表

2. 2021 年中央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区域绩效目

标表

西双版纳州财政局

2021 年 6 月 1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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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双版纳州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 6月 16日印发


